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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改进
专业技术人员证书管理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，

省直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决策部署，

优化营商环境，积极推进职称管理信息化，更好地服务专业技术

人员，现就进一步改进专业技术人员证书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电子证书。根据《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电子证书的通

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1〕97号），已实行电子证书管理的专业技术

人员职业资格考试项目，人社部平台查询结果与证书具有同等效

力。我省考区的考试合格人员，不再制发相应的《考试合格人员

登记表》。已经发放的《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继续有效，表格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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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遗失的，不再受理补办。人社部职业资格证书查询认证系统已

建成并投入使用，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需要将网上打印的信息做

为证明材料。

二、积极推进跨区域职称互认。对在省外（含央企，下同）

通过社会化评审方式取得职称并流动到我省工作，或在军队担任

专业技术职务（含军队非现役文职人员）并转业到地方从事相关

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，经具有职称确认权限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审核确认后，其原有职称依然有效，不再换发我省职称证书。

确认程序和提交的材料按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

发<福建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(闽人社发〔2021〕1
号)规定执行。取得职称的时间，从省外通过评审或确认取得该职

称之日起计算。

三、简化职称补证材料。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

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
3号），积极推进电子证照广泛应用，我省专业技术人员可凭人社

部职称证书管理平台或“闽政通”上所载电子职称证书信息办理

相关业务，电子职称证书与纸质证书同等效力。职称证书遗失后，

要求办理补发证书的，补证材料不再要求登报声明原证书作废。

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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